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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微信红包业务，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互联网金融

业务。企业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发放红包，无疑是企业的

创新型业务，也是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方向。这些年

来，在会计国际趋同背景下，会计理论研究很少关注我国

本土的会计实务。企业微信红包业务以互联网支付为平

台，必然成为一种趋势。红包业务也会得到不断创新，如

结合企业年金、互联网理财产品、营销模式等进行不断创

新和发展，这些需要理论工作者关注和研究，也需要我们

的准则制定机构和会计信息监管机构提供及时的实务指

南或者操作守则，以指导会计实务的发展和规范。

2. 企业微信红包账务处理的会计凭证问题。我国现
行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是财政部 1996年颁布执行的，
其第三章第二节“填制会计凭证”对有关原始凭证进行了

规范，其中第四十七条要求，各单位办理经济业务事项

时，“必须取得或者填制原始凭证，并及时送给会计机

构。”企业微信红包业务账务处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原始

凭证问题，这个问题也会困扰税务征收。笔者建议，加快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会计法律法规的修改进程，将企

业微信红包之类的基于互联网支付的会计凭证问题纳入

修改范围，尽快立法，以指导会计实务的发展。

3. 财会人员要有互联网金融风险意识。这里有两层
意思：一是目前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办法还不完善，存

在很多漏洞。比如微信红包沉淀资金和利息的归属问题

尚未有明确规定，第三方支付中的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在

法律上也尚未有明确界定，因此亟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范第三方支付平台。二是目前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

展业务都需要绑定信用卡或银行卡并获取用户资料，而

一些抢红包外挂软件则很容易就获取了用户的信息，严

重威胁到了企业的资金安全。这就需要财会人员办理该

类互联网金融业务时要有风险意识，以保护企业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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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转换业务的递延所得税处理
——基于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间的转换

骆剑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因增减资，使得“新的股权投资”在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

之间转换。本文对这两类股权投资在转化日及后续期间会计核算发生的改变及相应递延所得税处理的变化进行探讨。

【关键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递延所得税

一、引言

2014年 3月，财政部颁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简称“修订后准则”），该准则规
定：股权投资方因减少投资，对被投资方不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时，剩余投资就应由长期股权

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本文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下同）

后续核算。反之，因增加投资对被投资方具有重大影响或

共同控制、控制关系时，投资方应将金融资产转换为长期

股权投资后续核算。修订后准则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跨越会计处理界线”思路，即从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跨越到具有重大影响、共同控制或控

制，属于一项重大经济事项，需要对原持有股权视同处置

后，按转换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相反，如果未跨越界

线，则不对原持有股权进行重新计量。

由于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长期股权投资初始

以历史成本计量、后续核算涉及成本法和权益法，因此，

股权投资在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间转换时，会计计

量属性会改变，核算方法需进行切换。转换后，股权投资

计税基础将发生改变，相应地，递延所得税也需进行调整。本

文按投资方增、减股份导致股权投资在金融资产与长期

股权投资间转换的四类情形，根据修订后准则，结合案

例，解析股权投资转换日及后续期间的递延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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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投资由金融资产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

（一）投资方原持有股权投资并划分为金融资产，因

追加投资而对被投资方具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但不构

成控制关系

该情形下，投资方增资后，应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

融资产转换为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后

准则对该转换业务，视为“先处置原持有金融资产，再对

价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将“处置”金融资产价款与其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因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资本公积）结转确认为转换当期损益；以“处置”原持

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

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

案例 1：2014年 1月 1日，甲公司以 80万元价格取得
乙公司 10%股权，准备长期持有，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2014年末时，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为 100万元。
2015年 3月 1日，甲公司又以 150万元取得乙公司 10%股
权，持股比例达到20%，能对乙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增资日
乙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 000万元，甲公司原持有乙公
司股权公允价值为110万元。2015年12月31日，乙公司可
辨认净资产增加 100万元（其中，净利润 80万元、资本公
积 20万元）。2016年 6月 1日，因经营战略需要，甲公司将
其持有乙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取得价款300万元。甲、乙公
司不属同一控制，均适用25%的所得税税率。
解析：（1）2014年1月 1日，甲公司取得该股权并划分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分录：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80；贷：其他货币资金80。此时，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一致，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2）2014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20万
元（100-80），计入资本公积，会计分录：借：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2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 20。此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100万元（80+
20），计税基础仍为 80万元，两者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20万元，为投资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公允价值
变动，已计入资本公积，因此，该暂时差异对应递延所得

税负债，应计入资本公积，会计分录：借：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5（20×2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
（3）2015年 3月 1日，甲公司增资持股比例上升到

20%，对乙公司具有共同控制关系，因此，该股权投资应由
金融资产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后续核算。

转换时，“处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

额10万元（110-100）计入投资收益，并结转其持有期间公
允价值变动10万元，计入投资收益；“对价取得”的长期股
权投资入账金额则为 260万元，即 110（处置公允价值）+
150（追加投资成本）。会计分录：①借：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26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80、——公允价
值变动 20，其他货币资金150，投资收益 10。②借：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20；贷：投资收益20。
转换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零，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 260万元，但税法对该转换业务并不确认
“先处置再投资”，而视为追加投资，计税基础为 230万元
（80+150），因此，其暂时性差异余额为30万元（260-230），
对应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为7.5万元（30×25%）。该转换业
务，会计上确认投资收益而增加当期所得税费用7.5万元
（30×25%），并已结转公允价值变动（资本公积），因此，应
转回转换前已确认递延所得税。会计分录：①借：所得税
费用 7.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7.5。②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以上两笔分录可合
并为：借：所得税费用7.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2.5，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5。
（4）2015年末，权益法下，投资方确认损益调整 16万

元（80×20%）、其他权益变动4万元（20×20%），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6、——其他权益变动4；
贷：投资收益 16，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此时，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80万元（260+16+4），计税基础
仍为 230万元，暂时性差异余额为 50万元（280-230），因
此，当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5万元［（50-30）×
25%］。由于本期暂时性差异变动20万元由16万元损益、4
万元所有者权益构成，因此，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对应计

入资本公积 4万元（16×25%）、所得税费用 1万元（4×
25%），会计分录：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所得
税费用1；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
（5）2016年6月1日，甲公司转让该股权投资，处置收

入与其账面价值差额计入损益，并结转持有期间其他综

合收益。会计分录：①借：其他货币资金300；贷：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 260、——损益调整 20，投资收益 20。②借：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贷：投资收益4。处置后，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为零，暂时性差异消

除，需转回累计已确认递延所得税，其中，递延所得税负

债余额 12.5万元（50×25%）、对应资本公积 4万元和所得
税费用 8.5万元（7.5+1）。会计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贷：所得税费用8.5，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
（二）投资方原持有权益投资并划分为金融资产，因

追加投资而对被投资方具有控制关系

修订后准则规定：应将股权投资从公允价值计量的

金融资产转换为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原持有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

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增资前持有的金融

资产因公允价值变动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

应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视为先按

公允价值处置金融资产，再对价进行长期股权投资。

案例 2：接案例 1，假设前面题设不变，2015年 3月 1
日，甲公司又以 450万元购入乙公司 40%股份，使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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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达50%，能够控制乙公司。2016年1月5日，乙公司宣告
分配利润，甲公司应分配 40万元，当月 25日该笔股利到
账。因经营战略转移，2016年 6月 1日，甲公司以 600万元
价格将该股权投资全部转让。

解析：（1）转换前会计处理同案例1，（略）。
（2）转换时，“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款与其账

面价值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并结转其持有期间公允价值

变动（资本公积），计入投资收益；以“对价取得”原则确定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为 550（100+450）。会计分录：
①借：长期股权投资55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80、——公允价值变动 20，其他货币资金 450。②借：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20；贷：投资收益20。

经上述处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零，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550万元，计税基础仍为 530万元
（80+450），当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为 20万元（550-
530），与 2014年末余额一样，递延所得税无变化。由于会
计上已结转“处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资本公积）

计入投资收益，所以，应转回转换前已确认递延所得税，

同时，按转换后股权投资重新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5万元
（20×25%），计入所得税费用。会计分录：①借：递延所得税
负债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②借：所得税费
用 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5。以上两笔分录可合并为：借：
所得税费用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
（3）2016年1月5日，成本法下，投资方按投资份额确

认处置收益。会计分录：借：应收股利 40；贷：投资收益 40
万元。税法上该业务确认应税所得20万元，与会计上确认
收益一致，因此，不影响当期递延所得税。

（4）2016年6月1日，甲公司转让该股权投资，转让价
款与账面价值差额计入投资收益50万元（600-550）。会计
分录：借：其他货币资金 600；贷：长期股权投资 550，投资
收益50。处置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为
零，暂时性差异消除，需转回已累计确认递延所得税。会

计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负债5；贷：所得税费用5。
三、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

（一）投资方原持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后因

减资而对被投资方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关系

修订后准则规定：减持后剩余股权应改按金融资产核

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

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

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

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视为“先处置剩余以权益法核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再以对价取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案例3：甲公司持有乙公司公开发行股票1 500万股，
持股比例为 30%，对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关系。2014年 9
月 1日，甲公司按每股 7元价格出售其拥有乙公司的 2/3

股份，出售后剩余持股比例为 10%，不再对乙公司具有重
大影响关系，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股权

时，甲公司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8 700万元
（其中，成本7 500万元、损益调整900万元、其他权益变动
3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每股上升至 7.5
元。2015年9月1日，因经营管理需要，甲公司将剩余股权
以每股8元全部转让。

解析：（1）出售股权部分。转让价款与账面价值的差
额及该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的其他综合收益结转

额，均计入处置当期损益。会计分录：①借：其他货币资金
7 000（1 000×7）；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5 000（7 500×
2/3）、——损益调整 600（900×2/3）、——其他权益变动
200（300×2/3），投资收益1 200。②借：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200（300×2/3）；贷：投资收益200（300×2/3）。

对转让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均为零，因此，应转回之前的递延所得税。处置前已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200万元{［900（损益调整）×2/3+300（其
他权益变动）×2/3］×25%}，其包括两部分：持有期间涉及
“损益调整”而计入“所得税费用”150万元（900×2/3×
25%）、涉及“其他权益变动”而计入“资本公积”50万元
（300×2/3×25%）。会计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负债200；贷：
所得税费用15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0。
（2）对剩余股权投资，应改按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处

置”剩余股权时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差额 600万元
［500×7-（7 500×1/3+900×1/3+300×1/3）］计入损益，并
结转其持有期间其他综合收益 100万元（300×1/3）；“对
价”取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3 500万元（500×
7）入账。会计分录：①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3 500；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2500、——损益调整
300、——其他权益变动 100，投资收益 600。②借：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100；贷：投资收益100。该转换业务，
因已结转原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的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积），所以，应结转相应递延所得税。会计分录：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5（100×25%）；贷：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25。
转换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零，剩余股权投资

转换为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3 500元，计税基础为2 500
万元（7 500×1/3），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为 1 000万元
（3 500- 2 500），递延所得税余额为 250万元（1 000×
25%）。转换前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为75万元（300×25%），
所以，当期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175万元（250-75或
700×25%）。该暂时性差异是由转换业务确认投资收益700
万元所致，因此，当期递延所得税计入所得税费用。会计

分录：借：所得税费用17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175。
（3）2014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50

万元［500×（7.5-7）］，账面价值变成 3 750万元（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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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计税基础仍为2 500万元，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
为 312.5万元［（3 750-2 500）×25%］，上期余额为 250万
元，因此，本期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62.5万元（312.5-
250）。由于该暂时性差异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资本公积）所致，因此，当期递延所得税计入资本公积。会

计分录：①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25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250。②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62.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62.5。
（4）2015年 9月 1日出售该金融资产，确认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250万元（500×8-3 750），并结转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 250万元。会计处理：①借：其他货币资金 4 000；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3 500、——公允价值变动
250，投资收益 250。②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50；贷：投资收益250。

出售该金融资产后，其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零，

因此，应转回累计已确认递延所得税。会计分录：①借：递
延所得税负债250；贷：所得税费用250。②借：递延所得税
负债62.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62.5。以上两笔
分录可合并为：借：递延所得税负债312.5；贷：所得税费用
25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2.5。
（二）投资方原持有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后因

减资而对被投资方不再具有控制、也不具有重大影响或

共同控制关系

因减持股份，投资方将剩余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转换为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修订后准则规定：处

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权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

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即可理解为“先处置剩余以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再以对价取得金融资产”。

例4：甲公司持有乙公司2 400万股公开发行股票，持
股比例为60%，能控制乙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该投资，且
两公司不属同一控制。2014年 9月 1日，甲公司将其中
2 000万股以每股 5元出售，持股比例下降为 10%，出售
时，该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7 200万元。甲公司将剩余股
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4年 12月 31日，该金融
资产每股市价上升至6元。因经营管理需要，2015年7月1
日，以每股7元将剩余股份全部出售。
解析：（1）2014年 9月 1日，对出售股权投资部分，出

售价款与其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对剩余部分股

权投资，应由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公允价值

计量金融资产，按“先处置再投资”思路确定其入账金额

2 000万元（400×5）。会计分录：①借：其他货币资金10 000
（2 000×5）；贷：长期股权投资6 000（7 200×2 000/2 400），
投资收益4 000。②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2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1 200（7 200-6 000），投资收益800。

（2）转换日递延所得税处理。对出售股权部分，因成
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在会计和税法处理上一致，因此，

不存在暂时性差异。对剩余股权投资，如本例（1）所述，其
初始入账价值为2 000万元，计税基础为其剩余历史成本
1 200万元（7 200-6 000），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800万
元（2 000-1 200），当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万元
（800×25%）。该转换业务，会计上确认“处置”收益，所以，
递延所得税负债应计入所得税费用。会计分录：借：所得

税费用20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200。
（3）2014年 12月 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上升400万元［400×（6-5）］，账面价值为2 400万元（2 000+
400），其计税基础仍为1 200万元，因此，2014年末应纳税
暂时差异余额为1 200万元（2 400-1 200），递延所得税负
债余额为300万元（1 200×25%），其前期余额为200万元，
本期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100万元（300-200）。分析易
知，该暂时差异是由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所以，

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计入资本公积。会计分录：①借：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0；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400。②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10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100。
（4）2015年7月1日，出售该金融资产时，转让价款与

其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处置损益，并结转其持有期间公允

价值变动。会计分录：①借：其他货币资金2 800（400×7）；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2 000、——公允价值变动
400，投资收益 400。②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00；贷：投资收益400。

出售剩余股权投资后，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为

零，需转回其持有期间累计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该剩余股

权投资从转换日至处置期间，累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300万元，其中，涉及损益而计入所得税费用200万元，涉
及公允价值变动而计入资本公积 100万元。会计分录：
①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贷：所得税费用 200。②借：递
延所得税负债 1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0。
以上两笔分录可合并为：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300；贷：所
得税费用20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00。

四、小结

投资方增减资时，对“新的股权投资”需在金融资产

与长期股权投资间转换。转换时，因会计和税法对“转换”

业务处理依据不同及会计计量属性改变，须对“新的股权

投资”转换前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进行调整；转换后，“新的

股权投资”按其所属股权投资分类，对递延所得税进行后

续处理。处置时，暂时性差异消除，应转回其从初始计量、

转换日至处置全过程累计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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